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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树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梨树区2021年春清冰雪工作方案》的通知
全区各有关单位：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梨树区2021年春清冰雪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梨树区人民政府

2021年2月4日

梨树区人民政府      　　　　          2021年2月4日印发

                                                  共印15份
梨树区2021年春清冰雪工作方案
为做好我区春节期间清冰雪工作，保证城市道路畅通，市民出行便利，依据《黑龙江省城市清除冰雪条例》，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指导，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目标，按照“政府主导、全民参与、以雪为令、属地负责”的原则,以清冰雪专业部门为主，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牢固树立绿色清冰雪理念，及时快速清除城市道路冰雪,通过采取人机配合的作业方式，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完成清冰雪工作任务，保障城市道路畅通、民众出行安全和市容环境整洁。
二、清雪原则

（一）坚持政府领导、分区负责的原则。区住建局和清冰雪责任部门负责对各自辖区内冬季清冰雪工作任务进行动员和部署，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做好今春清冰雪工作。
（二）坚持人机配合、专群结合的原则。充分发挥各环卫专业清冰雪机械化设备力量，坚持以机械清冰雪为主、人工清冰雪为辅，专业队伍清运与群众清运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清冰雪工作效率。
（三）坚持以雪为令、全民参与的原则。全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办事处、社区、个体工商业户及全区居民要按照“降雪就是命令，清雪就是责任”的要求，及时快速清除各自责任区域冰雪，确保冬季清冰雪工作责任有效落实。
（四）坚持绿色清雪、先通后净的原则。除对正常通行影响较大的城区路段及重要交通节点允许科学、适度撒布环保型融雪剂外，坚决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在其他区域使用融雪剂。以雪中保畅通、雪后保干净的作业方式，降雪期间及时清除影响城市交通的雪堆、雪带，确保城市道路交通顺畅后，再集中清运冰雪。
三、工作任务 

（一）区住建局负责组织本辖区清冰雪责任部门、街道办事处、社区及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对城市主次干道、街巷、桥梁、公共广场、居民小区等区域实施清冰雪工作。负责制定清冰雪工作方案和灾害性降雪应急预案。
（二）各责任单位要按照管理区域、工作职责和清冰雪工作标准、要求，对公共广场，人行过街天桥，车站，停车场，公交车站点，集贸市场，娱乐、游览等公众聚集场所，公共绿地，建筑施工工地，居民住宅区，物业小区实施清冰雪工作。
（三）临街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学校及工商业户（简称临街责任单位，下同）负责门前“三包”责任制执行，按照清雪时限、标准和要求完成责任区清冰雪工作。
四、清雪机制

根据降雪实际情况，按照主次街路顺序，以雪为令，雪下即清，雪停即运，全社会动员，全民参与，开展清冰雪工作。
（一）降小到大雪时，各职责部门负责辖区内中心区域的街路及小区清冰雪工作，临街责任单位负责门前责任区域及人行道清冰雪工作。
（二）降暴雪等灾害性降雪时，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按照义务清冰雪责任分工，主次干道积雪由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商业户和环卫部门共同承担。
五、责任分工

1、区环卫中心负责中心城区主次干路临街单位及工商业户清冰雪责任状的签订和发动，负责中心城区主次干路等公共区域清冰雪工作，负责中心城区主次干路清冰雪工作，负责中心城区广场、公园、停车场、过街天桥等公共区域清冰雪工作及情况统计上报。
2、穆棱保洁公司负责城乡结合部、负责原穆棱矿主次干道、负责碱场工业谷道路、负责农村村屯进出口及乡路的清冰雪工作和情况统计上报。
3、鸡西恒源供热公司负责平岗矿主次干道，公共区域、居民小区等清冰雪工作和情况统计上报。
4、区内各企业（平岗矿、碱场矿、天和焦化、矸石电厂等）负责对其各自的生产作业区域及生产道路清运冰雪并配合统计情况上报。
5、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督促其所属单位落实及时维修上下水管网、供热管网跑冒水设施，并及时清除积冰；根据清冰雪作业实际需要，保证夜间清冰雪街路路灯照明。
6、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负责查处未按规定时限和标准清扫、堆放冰雪行为；向道路、广场等公共区域抛洒冰雪、液体或者向雪堆倾倒垃圾污物行为；沿途遗撒或者倾卸冰雪行为。负责监管与查处供排水、供热等设施跑冒滴漏后的维修及积冰清除。
7、区委宣传部负责对区域内清冰雪工作进行监督曝光。
8、区公安交警大队负责维护机械清冰雪作业路段交通秩序，疏导清冰雪作业路段车辆，保证清冰雪机械设备正常清冰雪作业。
9、当发生暴雪等灾害性降雪时，全区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商业户，要对责任区域及时开展义务运雪工作。
六、清冰雪时限及标准

（一）清冰雪时限

1、降雪清扫时限：主次干路（含桥梁、坡路车行道）的降雪清扫，属小雪、中雪量级的，应当在降雪停止后24小时以内完成；属大雪量级的，应当在降雪停止后48小时以内完成。其它道路和区域的降雪清扫，按照小雪、中雪、大雪的量级，应当分别在降雪停止后24小时、48小时和72小时以内完成。
2、冰雪外运：主次干路（含桥梁、坡路车行道）的冰雪外运，应当在同量级降雪清扫时限后的12小时以内完成；其它道路和区域的冰雪需要外运的，应当在同量级降雪清扫时限后的24小时以内完成。
3、暴雪（灾害性降雪）雪停后，主要干路清冰雪应在72小时内完成。其他道路和区域的冰雪清运工作要在主要干路完成清运之后的72小时内完成。
4、供排水、供热等管线渗漏形成的道路积冰，责任部门应当及时修复，冰在管线渗漏修复后3日内，完成清除和外运。
5、物业小区、居民住宅区的冰雪清扫，应结合小区实际进行。清雪时限参照主次干路清雪时限完成。
6、临街单位及业户门前责任区的冰雪清扫，属于小雪量级的，白天降雪停止后2小时内清扫完毕，夜间降雪停止后，次日上午10时前清扫完毕；属于中雪量级的，白天降雪停止后4小时内清扫完毕，夜间降雪停止后，次日上午12时前清扫完毕；属于大雪量级的，白天降雪停止后24小时内清扫完毕。临街单位及业户门前责任区积雪清扫归集应在清冰雪专业队伍清运机动车道冰雪作业前完毕，否则由责任单位自行运送到指定的冰雪转运地点。
（二）清冰雪标准

1、街路、桥梁清冰雪做到无雪道、无隔离带、无冰（雪）包，清到位、不留界、路见本色，达到露路边石、露路面要求。积雪归集，主要街路要堆放在路边石下，次要街路要堆放在便于装车又不影响交通的地点。 
2、居民小区清冰雪做到及时清理人行通道、车行通道、楼外平台、小区广场及公共区域，清到位、不留界、路见本色，将积雪归集到不影响车辆和行人出行的区域。积雪需要外运的，按照清冰雪主管部门要求时限运送到指定地点堆放。
七、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清冰雪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区清冰雪指挥部。
总 指 挥： 郭志鹏  （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
副总指挥： 张  堃  （区政府副区长）
成    员:  刘兴懿  （区住建局局长）
           李卫军  （区城市综合执法大队队长）
           杨浩林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李会群  （区房产服务中心主任）
顾守玉  （区交警大队中队长）
李  辉  （区环卫中心书记）
付永亮  （穆棱环卫站站长）
仲伟民  （鸡西恒源供热公司经理）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负责综合协调等日常工作，办公地点设区住建局，主任由区住建局刘兴懿兼任，电话：2481323。
八、工作要求

（一）全区清冰雪工作要听从指挥部统一指挥，各部门第一责任人要亲自抓，抓好责任落实，以雪为令、有雪即清，确保交通顺畅。
（二）各责任单位清冰雪工作第一责任人要按照区清冰雪指挥部统一要求，积极组织本单位人员、车辆、设备，按照时限要求将责任路段积雪清运到指定冰雪消纳场地，保质保量完成各自承担的清冰雪任务。
（三）临街责任单位要准备好清冰雪工具，严禁在路口交叉处、垃圾容器、公共厕所等公共设施周围，以及树穴、绿地、花池内堆放积雪；严禁向机动车道、人行道抛撒、倾倒积雪；严禁向冰雪路面抛撒残土、灰渣和向雪堆上倾倒垃圾、污水。住宅小区清运雪工作要按照区清冰雪指挥部要求清扫到指定地点。
（四）区内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增强雪灾防范意识，认真制定本单位灾害性暴雪应急预案，当区清冰雪指挥部启动灾害性降雪应急预案时，各单位及社会义务运雪单位要高度负责，快速反应，出动一切可调动的人员、车辆、设备迅速完成清冰雪任务，保证梨树区交通顺畅。 
（五）节假日放假单位和冬季休息单位（包括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临街施工工地等）要以雪为令、有雪即清，做好休息期间责任区清冰雪和义务运冰雪工作。对未履行清冰雪职责和违反清冰雪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清冰雪指挥部将依据《黑龙江省城市除冰雪条例》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附件：梨树区中心区暴雪、灾害性降雪机关、企事业单位清雪设备分配表

附件：

梨树区中心区暴雪、灾害性降雪机关、企事业单位清雪设备分配表
	序号
	单位
	装载机
	运雪车
	负责人
	联系电话

	1
	区环卫中心
	3
	3
	李  辉
	

	2
	穆棱环卫
	2
	2
	付永亮
	

	4
	恒源供热公司
	1
	3
	钟伟民
	

	5
	共乐物业公司
	1
	2
	徐惠祥
	

	6
	俊辉物业公司
	1
	2
	尹景祥
	

	7
	阳光热力公司
	1
	2
	时配学
	

	8
	天和焦化
	1
	4
	高俊海
	

	9
	碱场煤矿
	1
	4
	李振明
	

	10
	平岗煤矿
	1
	4
	闫兆东
	

	11
	天盛石墨
	1
	2
	熊德金
	

	12
	
	
	
	
	

	13
	合计：
	13
	28
	
	


- 16 -

- 17 -


